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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文件
山 东 省 公 安 厅

鲁安监发〔2017〕146 号

转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

关于深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专项治理的

通 知

各市安监局、公安局,各直属公安局：

现将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深化烟

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》（安监总厅管三〔2017〕

9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全省安全生产隐患“大排查、快整

治、严执法”集中行动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岁末年初历来是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工作关键时期，各级安

监、公安部门要按照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《关于深刻吸取德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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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城区“12.24”非法生产烟花爆竹较大爆炸事故教训深入开展

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》（鲁安办明电〔2016〕19 号）、

《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烟花爆竹“打非”等安全监

管工作的紧急通知》（鲁安办明电〔2016〕20 号）部署要求，深

入分析研究本地区烟花爆竹安全形势，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，制

定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，整改薄弱环节，密切协调配合，严查烟

花爆竹经营、储存、运输、燃放等环节存在的违规行为和违法犯

罪活动，坚决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追究，严防发生事故，

为全省人民群众欢度节日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
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公安厅

2017 年 12 月 7 日



— 3 —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

关于深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

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

安监总厅管三〔2017〕97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

公安厅（局）：

自 2015 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烟花爆竹经营安全专

项治理以来，各地区关闭取缔了一大批“下店上宅”“前店后宅”

等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，烟花爆竹零售经营

安全管理水平明显提高。但从近期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和近年来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、公安部督导检查情况看，仍有一些地区对烟

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专项治理工作认识不到位、推进不平衡、监

管不严格，部分零售店（点）不符合安全要求，非法违法经营行

为屡禁不止，较大事故时有发生。为巩固深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

安全专项治理成果，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实施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。各地区要高度重视烟

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工作，科学合理规划布局零售店（点），大

力倡导批发企业设点连锁经营，积极推广应用专用安全储存仓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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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用可拆装板房以及视频监控预警技术，不断提高零售店（点）

本质安全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。要严格执行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

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65 号），认真对照《烟花

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基本安全条件（暂行）》（见附件，自发布之

日起暂行一年），严格实施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，切实把住零

售经营安全准入关。对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、与

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建筑物安全距离不足、集中连片经营、在超

市内销售、未按规定专店销售等不符合安全条件的烟花爆竹零售

店（点），一律不予许可。

二、切实强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监管。各级安全监管部

门要加强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监管，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强化监

督检查，从严查处未经许可批发、零售烟花爆竹行为，坚决关闭

取缔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，并纳入联合惩戒

“黑名单”管理。对关闭取缔的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及相关人

员要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严防“关而不停”或者转入“地下”非

法经营。省、市两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安全监管部门的

督导检查，发现违规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

颁发许可证，或者对查处取缔未经许可零售店（点）不力的，要

依法依纪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追究问责。公安机关要积极配合

安全监管等部门做好查处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工作，对非法经

营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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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对阻碍安全监管等部门工

作人员行政执法的，要依法从严查处，确保执法工作顺利进行。

三、严禁经营场所周边燃放烟花爆竹行为。县级安全监管部

门要监督指导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在其经营场所及周边设置明

显的禁止烟火、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等安全警示标志，严禁在经营

场所及周边试放烟花爆竹。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要加强经营场所

及周边的巡回检查，及时劝阻在经营场所周边燃放烟花爆竹以及

吸烟等使用明火的不安全行为。县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及时将取得

许可的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位置等情况通报当地公安机关；公

安机关要在销售旺季等特殊时段采取加强零售店（点）周边治安

巡逻等措施，依法制止和查处违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。

四、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。地方各级安全监

管部门和公安机关要在本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依据各自职

责，进一步强化协作配合，综合运用舆论宣传、举报奖励、行政

执法、治安处罚、责任追究等手段，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、最

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《关于依法加强对涉

嫌犯罪的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行为刑事责任追究的通知》（安

监总管三〔2012〕116 号）要求，持续保持高压态势，依法严厉

查处取缔未经许可、走街串巷等非法违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，切

实形成打击整治工作合力，严防发生事故，为人民群众欢度节日

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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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将本通知精神传达至基层安全监管部门、公安机关以及各

烟花爆竹经营单位。

附件：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基本安全条件（暂行）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

2017 年 11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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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基本安全条件（暂行）

一、选址与布局

1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

内，不得设置在城镇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。

2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不应布置在军事管理区、风景名胜

区、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。

3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不应布置在地下室、桥下及涵洞、

三层及以上建筑物内。

4.当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布置在两层建筑物内时，其正上

方不应有人员活动场所，上下层之间不应有楼梯和洞口。

5.当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毗邻其他建筑物时，其毗邻墙体

应为不燃材料墙体，且不应有门窗和洞口。

6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内部应将产品堆放区和销售柜台分

区布置，确保安全疏散通道畅通。

7.严禁将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作为其他经营场所和生活场

所的人员进出入通道。

8.专柜销售的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应相对独立，其他商品

销售场所的安全疏散通道不应通过烟花爆竹销售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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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在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的醒目位置应悬挂烟花爆竹经营

（零售）许可证和营业执照。

10.在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的醒目位置设置禁止烟火等安

全警示标识。

二、建筑物结构

1. 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三级；

采用搭棚形式设置时，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搭建。

2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与其他场所联建时，其隔墙应为厚

度不小于 180 毫米的密实砖墙，或者耐火极限不低于 3 小时的其

他密实墙。

3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的安全疏散门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

开门；采用其他形式的门时，应符合消防安全疏散要求。

4.顾客进出的门洞宽不应小于 1.5 米，搬运产品进出的门洞

宽不宜小于 1.2 米。

三、电气与消防

1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上空禁止 1 千伏及以上的电力线路

跨越。

2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禁止使用白炽灯、射灯等容易产生

高温的灯具，电气线路应穿钢管敷设。

3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采用非防爆型电器时，电器应与产

品保持不小于 1.2 米的水平投影距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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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内严禁有明火，不应有输送易燃易

爆物质的管道通过。

5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禁止采用产生明火和有强热辐射的

采暖设备；采暖宜选用水暖，且产品与采暖设备的距离应不小于

30 厘米。

6.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应配备至少两具 5 公斤及以上的磷

酸铵盐干粉灭火器，灭火器放置位置应便于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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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7 日印发




